附件2
邹城市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申请表
	姓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（周岁）
	
	联系电话
	

	身份证号码
	
	家庭住址
	

	社保卡
银行账户
	  
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银行（注明支行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	就业困难
人员类别
	□女性四十周岁、男性五十周岁以上人员  □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 
□农村零转移就业贫困家庭成员        □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单亲家庭成员 
□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员              □连续失业1年以上的人员 
□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人员   □因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人员
□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人员（请注明）：

	享受期限
确    认
	社会保险补贴期限除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可延长至法定退休年龄外（最长不超过5年）外，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。
如果您在申请之日已年满或者即将年满55周岁（男性）、45周岁（女性），请在下栏勾选从何时享受政策。

	
	□从年满55周岁、45周岁次月起享受政策    □从申请之时起享受政策

	个 人 声 明

本人目前从事______________________工作，取得合法收入，月收入________元，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社会保险，且没有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或投资企业，未与任何单位签订《劳动合同》或形成事实劳动关系，现申请社会保险补贴。
    本人已知悉相关就业援助政策，并承诺以上内容真实有效。补贴享受期间，实际创业就业行为有改变的，将主动告知经办机构。如与实际情况不一致，愿承担相应责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（签字手印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经办机构审核意见

	本次补贴申领起止时间
	     年     月至     年     月
	补贴金额（元）
	

	
乡镇（街道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平台

审核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（盖  章）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年   月   日

	
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

审核意见： 
 
经办人：           （盖  章） 
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

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此表一式二份。因补贴政策及个人条件存在变动因素，需本人每年填写申请。补贴享受期间，如补贴政策发生变化按相关规定执行；如个人条件发生变化不符合政策，立即停止补贴。

